
文件 5 號

《《《《 2001 年 噪音管 制年 噪音管 制年 噪音管 制年 噪音管 制 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法案委員 會法案委員 會法案委員 會法案委員 會

引言引言引言引言

本 文 件應 議 員 在二 零 零二 年 三 月二 十 二日 法 案 委員 會 第二 次 會 議

上提出的要求，提 供以下資料：

( a ) 條例草案對人權的 影響；

( b ) 政府部門擔任工程 項目的承辦商並僱用工人施工的個案；

( c )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根 據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 (條 例 )要 求 政 府

部門採 取改 善措施 的個 案數目 ，以 及須向 政務 司司長 呈報 的

個案數目和結果；

( d ) 在沒 有建 築噪音 許 可 證的 情況下 進行 建築 工程而 被定 罪的 公

司數目 ，以 及沒有 依循 的許可 證條 件進行 建築 工程而 被定 罪

的公司數目；

( e ) 外國處理噪音罪行 的方法；以及

( f ) 環境諮詢委員會和 環保團體對條例草案的意見。

2 . 本 文件 也列 載 環保 署如 何協 助 建造 業遵 守條 例 的法 定要 求 ， 亦 附

有 當 局 對 香 港 環 境 法 律 學 會 、 香 港 工 業 總 會 、 香 港 聲 學 學 會 、 大 埔 環

保協 進 會 提 交 的 意 見 書， 和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提 交的 補 充 意 見 書 ， 及 代 表

團體在上次會議提 出的意見所作的回應。

該條例草 案對人權 的影響該條例草 案對人權 的影響該條例草 案對人權 的影響該條例草 案對人權 的影響

3 . 律 政 司認 為 訂 定建 議 的罪 行 條 文， 包 括訂 明 法 人團 體 的董 事 、 其

授 權 代 表 和 與 該 法 人 團 體 的 管 理 有 關 的 高 級 人 員 須 就 所 屬 法 人 團 體 的

行為 負 上 刑 事 責 任 ； 當 局 提 出 檢 控 時 ， 無 須 證 明 有 關 罪 行 是 在 董 事 或

高 級 人 員 的 同 意 或 縱 容 下 所 犯 的 ， 並 不 侵 犯 被 告 假 定 無 罪 的 權 利 ， 亦

與《基本法》有關 人權的條文相符，理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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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與噪 音管 制有關 的 罪 行關 乎公眾 利益 ，也 與對公 眾健 康的 關

注有密切關係，因 此屬社會關注的事項；

( b ) 要求 法人 團體的 董 事 或與 該法人 團體 的管 理有關 的高 級人 員

負上嚴 格法 律責任 ，可 有效地 達到 修例建 議的 目的， 因為 此

舉 可 促 使 董 事 或 與 法 人 團 體 的 管 理 有 關 的 高 級 人 員 提 高 警

惕，確保法人團體 遵守有關規定；以及

( c ) 建議 提供 應盡努 力 的 免責 辯護， 與有 關嚴 格法律 責任 罪行 的

規定一 致， 因為此 舉既 可達到 條例 建議的 目的 ，又不 會 令無

辜的人被定罪。

政府部門 擔任工程 項目承辦商的個案政府部門 擔任工程 項目承辦商的個案政府部門 擔任工程 項目承辦商的個案政府部門 擔任工程 項目承辦商的個案

4 . 政 府 的 工 務 工 程 項 目 通 常 以 合 約 形 式 批 予 私 人 承 辦 商 辦 理 ， 不

過 ， 有 些 工 務 部 門 ( 例 如 渠 務 署 和 水 務 署 ) 也 會 直 接 僱 用 工 人 操 作 機

器，進行保養工程 或擔任緊急職務，例如在暴雨期間疏通渠道。

5 . 我 們 的記 錄 顯 示， 沒 有政 府 部 門曾 在 進行 工 程 時違 反 《 噪 音管制

條 例 》 。 假 如 這 情 況 發 生 ， 環 保 署 會 按 照 條 例 第 3 8 條 所 載的步 驟 處

理。

建築噪音 罪行的數 字建築噪音 罪行的數 字建築噪音 罪行的數 字建築噪音 罪行的數 字

6 . 觸 犯 噪音 罪 行 而被 定 罪的 公 司 中 ， 包 括 沒 有持有效 建 築噪 音 許 可

證 ， 而 在 限 制 時 段 內 施 工 的 公 司 ； 另 外 有 些 則 持 有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，

卻 沒 有 依 循 許 可 證 訂 明 的 條 件 施 工 。  及 建 築 噪 音 罪 行 的 個 案 數 目 臚

列 如 下 (由 於 有 些 公 司 涉 及 超 過 一 宗 定 罪 個 案 ， 個 案 數 目 與 涉 及 的 公

司數目不盡相同 )：

沒 有 持 有 效 建 築 噪 音

許 可 證 而 施 工

沒 有 依 循 許 可 證 的 條

件 施 工

與 建 築 工 程 有 關

的 定 罪 個 案 總 數

一九九九年 2 1 0 宗

 及 8 2 家 公 司

 (佔 個 案 總 數 的 8 0 % )

5 4 宗

 及 2 7 家 公 司

 (佔 個 案 總 數 的 2 0 % )

2 6 4 宗

 及 1 0 9 家 公 司

二零零零年 2 8 3 宗

涉 及 1 1 1 家 公 司

(佔 個 案 總 數 的 7 8 % )

8 1 宗

 及 及 4 4 家 公 司

 (佔 個 案 總 數 的 2 2 % )

3 6 4 宗

 及 1 5 5 家 公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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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一年 1 6 9 宗

涉 及 7 9 家 公 司

(佔 個 案 總 數 的 7 0 % )

7 1 宗

 及 3 6 家 公 司

 (佔 個 案 總 數 的 3 0 % )

2 4 0 宗

 及 1 1 5 家 公 司

  

外國對噪 音罪行的 處理方法外國對噪 音罪行的 處理方法外國對噪 音罪行的 處理方法外國對噪 音罪行的 處理方法

7 . 我 們 研究 過 外 國的 環 保法 例 ， 發現 澳 洲、 加 拿 大和 英 國都 有 法 例

規 定 ， 法 人 團 體 的 董 事 或 高 級 人 員 ， 須 為其法 人 團 體 所 犯 的 環 保 罪 行

(包括噪音罪行 )， 負上法律責任，詳情載於附件 A。

環境諮詢 委員會和 環保團體的意見環境諮詢 委員會和 環保團體的意見環境諮詢 委員會和 環保團體的意見環境諮詢 委員會和 環保團體的意見

8 .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(環 諮 會 )會 議

上 ， 委 員 考 慮 過 我 們 就 條 例 提 出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並 表 示 支 持 。 其 後 ， 在

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環 諮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再 次 確 認 全 力 支 持 條

例 草 案 。 環 諮 會 的 委 員 包 括 綠 色 力 量 、 地 球 之 友 、 世 界 自 然 （ 香 港 ）

基金會和長春社等 環保團體的代表。

協助建造 業遵守例協助建造 業遵守例協助建造 業遵守例協助建造 業遵守例 《噪音管制條例》《噪音管制條例》《噪音管制條例》《噪音管制條例》

9 . 環 保 署已 印 發 多項 指 引， 協 助 建造 業 更清 楚 理 解條 例 的規 定 。 例

如 ， 環 保 署 印 製 了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簡 介 》 、 《 如 何 申 領 建 築 噪 音 許 可

證 》 和 《 消 減 建 築 噪 音 實 用 指 南 》 等 小 冊 子 ， 供 建 造 業 人 士 索 閱 。 此

外 ， 環 保 署 亦 通 過 由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、 各 專 業 團 體 和 發 展 商 的 代 表 組 成

的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， 向 專 業 人 士 廣 發 有 關 噪 音 管 制 的 專

業守則，其中包括 《 建築活動發出的噪音─法定》（專業守則第 1 / 93
號 ） 和 《 在 非 社 交 活 動 時 間 使 用 低 噪 音 建 築 設 備 進 行 掘 路 工 程 》 （ 專

業守則第 1 / 96 號 ）。

1 0 . 環 保 署定 期 為 業界 舉 辦研 討 會 。過 去 三年 ， 環 保署 特 別為 建 造 業

安排 了超 過  60 個 研 討會 ， 解釋 法例 的規 定 和防 止噪 音 問題 的良 好 作

業 方 法 。 環 保 署 也 跟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保 持 緊 密 連 繫 ， 合 力 解 決 環 境 污 染

問 題 。 例 如 ， 環 保 署 與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成 立 了 資 訊 分 享 工 作 小 組 ， 以 發

展一站式的環保資 訊中心，向業界推廣環保建築器材及建築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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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環 保 署也 在 二 零零 一 年年 底 提 出建 議 ，與 香 港 建造 商 會合 作 推 行

一 項 三 管 齊 下 的 夥 伴 計 劃 ， 計劃 藉 宣 傳 和 培 訓 ， 提 高 工 人 的 環 保 意

識 ； 並 推 行 獎 勵 計 劃 ， 鼓 勵 承 建 商 採 用 環 保 建 築 方 法 ； 以 及 加 強 利 益

相關者之間的溝通 。

當局對各 代表團體 的回應當局對各 代表團體 的回應當局對各 代表團體 的回應當局對各 代表團體 的回應

1 2 . 附件 B 載列當局對 香港環境法律學會、香港工業總會、香港聲學

學 會 、 大 埔 環 保 協 進 會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， 和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提 交 的 補 充 意

見書，及代表團體 在上次會議提出的意見所作的回應。

環境食物 局環境食物 局環境食物 局環境食物 局

二零零二 年四月二零零二 年四月二零零二 年四月二零零二 年四月

( E FB 9 / 55 / 02 /2 8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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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Ａ

外國同類環保法例 條文概覽 (中文譯本 )

澳洲 (塔斯馬尼亞 )法例：

《一九九 四年環境 管理及污染管《一九九 四年環境 管理及污染管《一九九 四年環境 管理及污染管《一九九 四年環境 管理及污染管 制法 》制法 》制法 》制法 》

第 60 條 法人團體高級人員 的法律責任

( 1 ) 如 法 人 團 體 犯 本 法 所 訂 的 罪 行 ， 該 法 人 團 體 的 高 級

人員—

( a ) 除 本 部 分 的 一 般 免 責 辯 護 條 文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即 屬 犯

罪；以及

( b ) 除 第 (2 )款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可 被 處 罰 ， 罰 則 與 自 然 人 犯

主要罪行時被判處 者相同。

( 2 ) 如 法 人 團 體 的 高 級 人 員 犯 第 (1 )款 所 訂 的 罪 行 ， 不 得

對該人員處以監禁 刑罰。

( 3 ) 如 法 人 團 體 因 違 反 本 法 的 條 文 而 犯 罪 ， 而 該 法 人 團

體 的 高 級 人 員 明 知 而 鼓 勵 或 默 許 違 例 行 為 ， 該 人 員 也 同

樣觸犯該條文。

( 4 )  如 法 人 團 體 犯 罪 ， 無 論 法 人 團 體 是 否 曾 因 為 該 罪 行

而 被 檢 控 或 定 罪 ， 法 人 團 體 的 高 級 人 員 都 可 依 據 第

( 1 )或第 (2 )款被檢 控或定罪。

第 55 條 一般刑事免責辯護

( 1 ) 如 能 證 明 指 稱 罪 行 並 非 由 於 被 告 未 能 採 取 所 有 合 理

和 切 實 可 行 的 措 施 以 防 止 犯 該 罪 行 或 性 質 相 同 或 類 似 的

罪 行 所 致 ， 即 可 以 此 作 為 對 本 法 所 訂 罪 行 的 免 責 辯 護 ，

這些罪行包括—

( a ) 法 人 團 體 或 自 然 人 所 犯 而 有 關 行 為 或 心 態 可 根 據 本

部分歸因於該法人 團體或該人的罪行；以及

( b )  根據本部分屬法人 團體高級人員所犯的罪行。

( 2 )  第 (1 )款 所 訂 的 免 責 辯 護 ， 包 括 以 情 況 緊 急 ， 必 須 保

障 生 命 、 環 境 或 財 產 為 理 由 ， 證 明 有 必 要 作 出 被 指

稱 構 成 罪 行 的 作 為 或 不 作 為 ， 而 被 告 並 非 沒 有 採 取

所 有 合 理 和 切 實 可 行 的 措 施 防 止 或 處 理 這 種 緊 急 情

況。

( 3 ) 如 法 人 團 體 或 其 他 僱 主 以 已 在 工 作 場 所 設 立 適 當 的

制 度 和 程 序 防 止 違 反 本 法 為 理 由 ， 試 圖 確 立 本 條 所 訂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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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責辯護，必須證 明—

( a ) 也 設 有 適 當 的 制 度 和 程 序 ， 規 定 任 何 級 別 的 人 員 在

得 悉 有 違 反 本 法 的 情 況 出 現 或 有 違 反 本 法 的 危 險 時 ， 須

從 速 向 法 人 團 體 的 管 理 組 織 或 僱 主 或 有 權 向 管 理 組 織 或

僱主報告的人或群 體作出報告；以及

( b )  法 人 團 體 的 管 理 組 織 或 僱 主 曾 就 工 作 人 員 的 所 有 有

關 工 作 範 疇 ， 積 極 和 有 效 地 鼓 勵 和 強 制 他 們 遵 守 本

法和所有該等制度 和程序。

(4 ) 就 以 下 的 情 況 而 言 ， 假 如 沒 有 本 條 所 訂 的 免 責 辯

護 ， 某 人 便 會 被 裁 定 違 反 本 法 的 條 文 ， 則 即 使 有 此 免 責

辯護，該人仍會視 作違反該條文：

( a ) 根據本法就違例行 為進行民事法律程序；以及

( b ) 根 據 本 法 就 違 例 行 為 發 出 或 執 行 任 何 環 保 通 知 書 ；

以及

( c )  在 涉 及 違 例 行 為 的 罪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， 法 庭 根 據 第

6 3 條發出命令。

第 3 條 釋義

就法人團體而言， “高級人員”一詞指：

( a ) 法人團體的董事； 或

( b ) 法人團體的行政總 裁；或

( c ) 法 人 團 體 的 任 何 財 產 的 接 管 人 或 管 理 人 或 法 人 團 體

的清盤人。

h t t p : / / w w w . t h e l a w . t a s . g o v . a u / f u l l v i e w / 4 4 + + 1 9 9 4 + A T @ E N + 2 0 0 2 0 3
2 5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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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洲 (昆士蘭 )的法 例：

《《《《 1994 年 環境保 護法》年 環境保 護法》年 環境保 護法》年 環境保 護法》

第 18 3 條 行政人員須確保法 人團體遵守本法

( 1 )  法人團體的行政人 員須確保法人團體遵守本法。

( 2 )  如 法 人 團 體 犯 本 法 條 文 所 訂 的 罪 行 ， 法 人 團 體 每 名 行

政人員也同樣犯罪 ，罪名是沒有確保法人團體遵守本法。

最高刑罰—個人違 反本法條文的刑罰

( 3 )  證 明 法 人 團 體 違 反 本 法 的 證 據 ， 就 是 證 明 每 名 行 政 人

員因沒有確保法人 團體遵行本法而犯罪的證據。

( 4 ) 然 而 ， 行 政 人 員 如 能 證 明 以 下 情 況 ， 即 可 確 立 免 責

辯護—

( a ) 就 有 關 罪 行 而 言 ， 如 該 人 員 能 影 響 法 人 團 體 的 行

為，該人員已採取 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法人團體遵守有關 條

文；或

( b )  就有關罪行而言， 該人員無法影響法人團體的行為。

h t t p : / / w w w . a u s t l i i . e d u . a u / a u / l e g i s / q l d / c o n s o l _ a c t / e p a 1 9 9 4 2 9 5 / s 1 8 3 .
h t m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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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大的法例：

《《《《 1999 年 加拿大 環境保護法》年 加拿大 環境保護法》年 加拿大 環境保護法》年 加拿大 環境保護法》

第 28 0 (1 )條 董事的法律責任

如 法 人 團 體 犯 本 法 所 訂 的 罪 行 ， 無 論 法 人 團 體 是 否 曾 被 檢

控 或 定 罪 ， 法 人 團 體 的 任 何 高 級 人 員 、 董 事 或 代 理 人 如 曾

指 令 、 授 權 、 允 許 、 默 許 或 參 與 該 犯 罪 行 為 ， 均 屬 犯 罪 ，

並可被處罰。

第 28 0 (2 )條 董事的責任

( 2 ) 法 人 團 體 每 名 董 事 或 高 級 人 員 均 須 採 取 一 切 合 理 的 謹

慎措施，確保法人 團體遵守—

( a ) 本法和相關規例； 及

( b )  部 長 、 執 法 人 員 和 檢 察 人 員 發 出 的 命 令 和 指 示 ， 以 及

這些人施加的禁制 和規定。

第 28 3 條 免責辯護

任 何 人 如 能 證 明 自 己 盡 了 一 切 應 盡 的 努 力 避 免 犯 罪 ， 除 非

明知而犯第 27 3 條 所訂的罪行或犯第 2 28 或 2 74 條 所訂的

罪行，否則不當作 犯本法所訂的罪行。

h t t p : / / l aw s . ju s t i c e . gc . c a / e n /C - 15 .3 1 / 27 58 5 . h 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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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法例：

《《《《 1990 年 環境保 護法》年 環境保 護法》年 環境保 護法》年 環境保 護法》

第 15 7 (1 )條 法人團體的罪行

如 有 法 人 團 體 犯 本 法 任 何 條 文 所 訂 的 罪 行 ， 而 該 罪 行 證 明

是 在 法 人 團 體 的 任 何 董 事 、 經 理 、 秘 書 或 其 他 類 似 人 員 或

看 來 以 該 等 身 分 行 事 的 人 的 同 意 或 縱 容 下 所 犯 的 ， 或 可 歸

因 於 該 等 人 士 的 任 何 疏 忽 ， 該 人 及 該 法 人 團 體 即 當 作 犯 該

罪行，並可因此而 被檢控和處罰。

h t t p : / / w w w . h m s o . g o v . u k / a c t s 1 9 9 0 / U k p g a _ 1 9 9 0 0 0 4 3 _ 3 n _ 1 0 . h t m # m d i v
1 5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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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B

團體的意見 當局的回應

A. 香港環境法律學會

1 . 當 局 應 就 環 保 法 例 對 建 造 業

與 社 會 的 累 積 影 響 進 行 規 管

影響評估。

條 例 建 議 並 非 只 針 對 建 造 業 ， 其

實 亦 適 用 於 其 他 工 商 界 別 。 修 例

建 議 不 會 改 變 條 例 現 有 的 立 法 管

制 。 有 關 修 訂 的 目 的 只 在 於 明 文

訂 明 那 些 本 來 已 受 現 行 條 例 監 管

的 法 人 團 體 的 管 理 人 員 應 負 的 責

任 。 當 局 正 另 行 處 理 有 關 建 造 業

檢 討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其 中 包

括 評 估 環 保 法 例 對 建 造 業 與 社 會

的累積影響一事。

2 . 根 據 建 議 程 序 ( 第 2 8B ( 1) ( a )
及 (b ) 條 ) ， 即 使 法 人 團 體 在

首 次 檢 控 被 判 無 罪 ， 董 事 在

其 後 的 檢 控 也 可 被 定 罪 。 根

據第 28 A (1 )及 (2 )條 ， 任何人

如 在 罪 行 發 生 時 身 為 董 事 ，

並 已 獲 發 通 知 ， 仍 屬 犯 罪 。

控 方 無 須 證 明 該 人 有 任 何 犯

罪 意 圖 或 該 受 懲 處 。 該 等 權

力 實 屬 過 大 ， 並 有 欺 壓 之

嫌。

法 人 團 體 和 任 何 人 一 樣 ， 應 時 刻

遵 守 該 條 例 的 規 定 。 警 告 條 文 是

應 建 造 業 的 要 求 而 新 增 的 ， 目 的

是 提 醒 有 關 管 理 人 員 ， 並 給 予 他

們 機 會 ， 讓 他 們 及 早 糾 正 工 地 的

潛 在 噪 音 問 題 。 有 關 管 理 人 員 只

會 在 接 獲 警 告 後 ， 才 須 為 法 人 團

體 其 後 所 犯 的 罪 行 負 上 法 律 責

任 。 因 為 建 築 工 程 有 一 定 的 時

限 ， 假 如 我 們 要 等 到 法 人 團 體 於

有 關 工 地 所 犯 的 首 宗 罪 行 被 裁 定

罪 名 成 立 後 ， 才 向 管 理 人 員 發 出

警 告 ， 便 無 法 達 到 我 們 希 望 管 理

人 員 注 意 該 工 地 的 潛 在 噪 音 問 題

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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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假 定 每 名 董 事 應 為 每 個 工 地

的 環 境 管 理 負 責 ， 並 不 切 合

實 際 情 況 。 對 法 人 團 體 來

說 ， 董 事 能 否 採 取 防 範 措

施 ， 視 乎 有 關 事 情 是 否 在 其

管 轄 範 圍 之 內 而 定 。 此 外 ，

董 事 需 要 有 足 夠 時 間 採 取 補

救措施。

修訂條例草案第 2 8A (1 )條已清楚

訂 明 哪 些 董 事 和 高 級 人 員 須 為 法

人 團 體 所 犯 的 噪 音 罪 行 負 上 法 律

責 任 。 環 保 署 會 先 向 上 述 條 文 指

明 的 每 名 董 事 和 高 級 人 員 發 出 書

面 警 告 ； 如 該 法 人 團 體 在 同 一 地

點 再 次 犯 罪 ， 環 保 署 才 會 向 他 們

提 出 檢 控 。 此 外 ， 條 例 草 案 亦 訂

有 應 盡 努 力 的 免 責 辯 護 。 如 有 關

法 人 團 體 的 管 理 人 員 能 夠 證 明 已

設 立 並 有 效 執 行 妥 善 的 制 度 ， 防

止 違 例 的 情 況 出 現 ， 便 可 以 此 作

為辯護。

4 . 業 務 守 則 的 內 容 完 全 由 監 督

決 定 ； 監 督 在 業 務 守 則 訂 定

多 嚴 緊 的 標 準 ， 也 不 受 限

制。

制 訂 業 務 守 則 ， 是 為 了 就 如 何 採

用 良 好 的 管 理 方 法 以 防 觸 犯 條

例 ， 向 業 界 提 供 實 務 指 引 。 法 人

團 體 的 管 理 人 員 可 自 行 設 立 和 推

行 能 防 止 觸 犯 條 例 的 機 制 。 環 保

署 現 正 與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合 力 制 訂

一 套 專 為 建 造 業 而 設 的 業 務 守

則 ， 並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成 立 由 香 港

建 造 商 會 及 環 保 署 代 表 組 成 的 專

責 小 組 ， 共 同 擬 訂 業 務 守 則 。 該

業 務 守 則 的 擬 稿 已 獲 得 雙 方 同

意。

5 . 假 如 持 有 有 效 建 築 噪 音 許 可

證 的 建 築 公 司 犯 噪 音 罪 行 ，

該 公 司 的 董 事 完 全 沒 有 抗 辯

的 餘 地 。 這 條 條 文 十 分 苛

刻 ， 業 界 很 可 能 認 為 極 不 公

平。

規 定 在 限 制 時 段 內 進 行 建 築 工 程

須 領 取 許 可 證 的 制 度 ， 早 於 一 九

八 八 年 開 始 實 施 。 法 人 團 體 的 管

理 人 員 沒 有 理 由 不 知 道 這 項 基 本

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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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與 空 氣 和 水 質 污 染 方 面 的 罪

行 不 同 ， 當 局 就 噪 音 罪 行 提

出 檢 控 時 ， 無 須 證 明 法 人 團

體 的 董 事  “同 意 、 縱 容 、 疏

忽 或 故 意 不 管 ”。 條 例 草 案 單

憑 一 個 書 面 警 告 ， 便 要 董 事

承 擔 責 任 ， 試 圖 以 此 取 代 檢

控 刑 事 罪 行 時 須 遵 守 的 一 般

規定。

法人團體屢 犯噪音 罪行 的情況遠 較

個別經營者 嚴重， 這顯 示個別經 營

者因要負上 個人法 律責 任而較認 真

遵行該條例 。反觀 某些 法人團體 的

管理人員， 由於無 須為 其公司的 行

為負上個人 法律責 任， 因此繼續 疏

於遵守該條 例。該 條例 增訂嚴格 的

法律責任條 文，可 更有 效地遏止 法

人團體屢犯噪音罪 行的情況。

7 . 這些條文或會影響 人權。 律政司認為 修例建 議對 人權並無 影

響。請參閱本文件 第 3 段。

8 . 不 清 楚 政 府 是 否 計 劃 提 高 罰

款 ， 甚 至 最 終 會 引 入 監 禁 刑

期。

修例建議並 沒有要 求提 高罰款或 引

入監禁刑期。

9 .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第 10 A
條 和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

第 47 A 條規定： ( a )公司已被

定 罪 ； (b )證 明 有 關 的 罪 行 是

在 該 公 司 的 董 事 或 經 理 的 同

意 或 縱 容 下 而 犯 有 的 ， 或 是

可 歸 因 於 他 們 的 疏 忽 或 不 作

為 。 如 該 條 例 有 關 個 人 法 律

責 任 的 條 文 生 效 ， 該 條 文 的

原 則 不 應 與 有 關 空 氣 和 水 的

現行法例有分別。

根據該條例 的現行 條文 ，違例者 只

會被罰款。 涉及法 人團 體的定罪 個

案明顯較多 ，顯示 罰款 對法人團 體

的阻嚇作用 不足， 原因 是有些法 人

團體把罰款 當作工 程項 目成本的 一

部分。法人 團體屢 次犯 罪的情況 遠

較個別經營者嚴 重 ，亦顯示個別 經

營者因要負 上個人 法律 責任而較 認

真遵行該條 例；反 觀某 些法人團 體

的管理人員 ，由於 無須 為其公司 的

行為負上個 人法律 責任 ，因此繼 續

疏於遵守該條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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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現時在程序上存在 不明確的

情 況 ， 就 是 究 竟 個 人 和 公 司

會 同 時 被 檢 控 ， 還 是 先 檢 控

公 司 ， 然 後 才 檢 控 個 人 。 修

訂 條 文 應 該 規 定 有 關 的 公 司

必 須 曾 經 被 定 罪 (而 不 僅 曾 經

被檢控 )。

噪 音 管 制 監 督 準 備 當 法 人 團 體 在

同 一 地 點 再 次 犯 罪 ， 會 同 時 檢 控

個 人 和 公 司 。 因 應 業 界 人 士 的 關

注 ， 我 們 已 修 訂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提

出 的 修 例 建 議 ， 加 入 警 告 條 文 ，

訂 明 有 關 管 理 人 員 只 會 在 法 人 團

體 在 同 一 地 點 再 次 犯 噪 音 罪 行

時 ， 才 須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。 法 人 團

體 的 管 理 人 員 應 該 確 保 法 人 團 體

時刻遵守該條例。

1 1 . 監 督 或 會 難 以 確 定 應 檢 控 誰

人 。 為 了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， 當

局 可 發 出 通 知 書 ， 要 求 董 事

或 接 到 通 知 書 的 其 他 高 級 人

員 須 把 有 關 地 點 的 負 責 人 姓

名 告 知 監 督 。 如 發 出 回 應 通

知 書 以 確 定 誰 應 負 責 ， 便 無

須 把 法 例 訂 得 太 廣 泛 ， 也 可

確 保 在 有 需 要 向 個 人 提 出 訴

訟時，不會弄錯檢 控對象。

修訂條例草案第 2 8A (1 )條已清楚

訂 明 哪 些 董 事 和 高 級 人 員 必 須 為

法 人 團 體 所 犯 的 噪 音 罪 行 負 上 法

律責任。環保署會 先向第 28 A (1 )
條 指 明 的 每 名 董 事 和 高 級 人 員 發

出 書 面 警 告 ； 如 該 法 人 團 體 在 同

一 地 點 再 次 犯 罪 ， 環 保 署 才 會 向

他 們 提 出 檢 控 。 此 外 ， 條 例 草 案

亦 訂 有 應 盡 努 力 的 免 責 辯 護 。 如

有 關 法 人 團 體 的 管 理 人 員 能 夠 證

明 已 設 立 並 有 效 執 行 妥 善 的 制

度 ， 防 止 違 例 的 情 況 出 現 ， 便 可

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。

B. 香港工業總會

1 .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， 當 一 家 公 司

被 定 罪 ， 罪 名 會 自 動 落 在 該

公 司 的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身 上 。

這 會 為 香 港 法 律 立 下 非 常 危

險的先例。

其 他 條 例 也 有 類 似 的 條 文 ， 訂 明

如 法 人 團 體 犯 罪 ， 該 法 人 團 體 的

高 級 管 理 人 員 也 要 負 上 法 律 責 任

（ 請 參 閱 二 零 零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二

日 立 法 會 法 案 委 員 會 文 件 〔編

號：CB(1)1350/01-02(01)〕）。 修 例

建 議 會 加 強 阻 嚇 作 用 ， 減 少 屢 次

觸 犯 該 條 例 的 情 況 ， 同 時 使 該 條

例與其他環保法例 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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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在 香 港 營 商 ， 要 遵 守 的 規 定

已 經 太 多 。 引 入 更 多 新 規

定 ， 只 會 削 弱 香 港 的 營 商 環

境。

修 例 建 議 不 會 改 變 現 行 條 例 所 實

施 的 管 制 。 修 例 的 目 的 只 在 於 明

文 訂 明 那 些 本 來 已 受 現 行 條 例 監

管 的 法 人 團 體 的 管 理 人 員 應 負 的

責 任 。 修 例 建 議 可 讓 守 法 的 公 司

公 平 競 爭 ， 對 香 港 的 營 商 環 境 有

利。

C. 香港聲學學會

1 . 支 持 修 例 建 議 ， 因 為 修 例 的

目 的 在 於 為 市 民 提 供 更 寧 靜

的環境。

2 . 修 例 建 議 有 助 當 局 更 妥 善 和

更 有 效 地 執 行 該 條 例 的 條

文，從而保持環境 寧靜。

3 . 修 例 建 議 會 提 供 有 用 的 機

制 ， 讓 當 局 更 妥 善 和 更 有 效

地執法。

4 . 修 例 建 議 會 營 造 寧 靜 的 環

境 ， 符 合 我 們 成 為 世 界 級 大

都會的期望。

當 局 歡 迎 香 港 聲 學 學 會 支 持 修 例

建 議 的 立 場 。 我 們 期 望 有 關 修 訂

能 起 阻 嚇 作 用 ， 減 少 觸 犯 噪 音 法

例 的 情 況 ， 從 而 改 善 香 港 的 環

境。

D. 大埔環保協進會

1 . 支 持 修 例 建 議 ， 因 為 有 關 修

訂 使 該 條 例 與 其 他 環 保 法 例

一 致 ， 有 助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，

提高生活水平和質 素。

當 局 歡 迎 大 埔 環 保 協 進 會 的 立

場 。 我 們 期 望 有 關 修 訂 能 起 阻 嚇

作 用 ， 減 少 違 反 噪 音 條 例 的 情

況，從而改善香港 的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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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代 表 團 體 和 委 員 在 會 議 上 發

表的其他意見

1 . 建 議 當 局 設 立 獎 勵 制 度 ， 以

鼓勵業界遵守環保 規定。

我 們 相 信 獎 懲 並 用 有 助 促 進 業 界

遵 行 環 保 規 定 。 當 局 已 推 行 不 同

的 獎 勵 制 度 ， 例 如 “ 香 港 工 業

獎 ” 。 該 獎 項 旨 在 表 揚 在 各 方 面

(包 括 環 保 方 面 )有 出 色 表 現 的 工

業 機 構 ， 並 推 廣 良 好 的 經 營 手 法

和 策 略 。 當 局 會 繼 續 促 進 和 協 助

業界履行環保責任 。

2 .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對 於 噪 音 污 染

的 特 質 ， 以 及 法 人 團 體 管 理

人 員 須 為 他 們 無 法 完 全 控 制

的 作 為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表 示 關

注。

二 零 零 一 年 的 建 築 噪 音 罪 行 中 ，

約有 70 %涉及沒有 建築噪音許 可

證 而 施 工 。 這 項 基 本 的 法 定 許 可

證 制 度 ， 自 一 九 八 八 年 訂 立 該 條

例 以 來 沿 用 至 今 。 因 此 ， “ 噪 音

污 染 的 特 質 ” 並 不 是 違 例 的 藉

口。

修 例 建 議 不 會 改 變 現 有 的 法 例 管

制 。 根 據 現 行 條 例 的 條 文 ， 環 保

署 可 檢 控 任 何 犯 噪 音 罪 行 的 人 。

修 例 的 目 的 只 在 於 明 文 訂 明 那 些

本 來 已 受 現 行 條 例 監 管 的 法 人 團

體 的 管 理 人 員 應 負 的 責 任 。 此

外 ， 條 例 草 案 亦 訂 有 盡 了 應 盡 努

力 的 免 責 辯 護 。 如 有 關 法 人 團 體

的 管 理 人 員 能 夠 證 明 已 設 立 並 有

效 執 行 妥 善 的 制 度 ， 防 止 違 例 的

情況出現，便可以 此作為辯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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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承 辦 大 型 工 程 的 建 築 公 司 大

都 是 法 人 團 體 ， 而 這 些 公 司

也 難 免 會 比 合 伙 或 獨 資 經 營

公司較易犯噪音罪 行。

雖 然 這 可 能 是 法 人 團 體 初 犯 噪 音

罪 行 的 數 字 較 高 的 原 因 之 一 ， 但

統 計 數 字 顯 示 ， 與 法 人 團 體 相

比 ， 個 別 經 營 者 再 犯 的 情 況 較

少 ， 因 為 他 們 要 就 所 犯 的 罪 行 負

上 個 人 法 律 責 任 。 在 一 九 九 九

年 、 二 零 零 零 年 和 二 零 零 一 年 的

初 犯 個 案 中 ， 涉 及 個 別 經 營 者 的

個案分別佔 29 %、 21 %和 25%， 但

再犯的比率則大幅 減少至 5 %、 2%
和 3 %。

4 . 環 保 署 沒 有 向 業 界 提 供 清 晰

的 指 引 ， 闡 明 應 作 何 種 改 善

和 如 何 改 善 ， 才 可 避 免 再 遭

檢控。

請參閱本文件第 9 至 11 段。

5 . 管 理 人 員 不 能 完 全 控 制 屬 下

工 人 或 分 判 承 建 商 的 工 人 的

某 些 行 為 ， 但 須 對 該 等 行 為

負上個人刑事責任 。

修 例 建 議 並 不 會 改 變 現 行 的 立 法

管 制 。 根 據 條 例 的 現 行 條 文 ， 環

保 署 可 檢 控 任 何 犯 噪 音 罪 行 的

人 。 修 例 建 議 的 目 的 只 在 於 明 文

訂 明 那 些 本 來 已 受 現 行 條 例 監 管

的 法 人 團 體 的 管 理 人 員 應 負 的 責

任 。 修 例 建 議 已 加 入 警 告 條 文 ，

訂 明 法 人 團 體 在 某 個 地 點 犯 了 噪

音 罪 行 後 ， 當 局 會 向 該 法 人 團 體

的 管 理 人 員 發 出 書 面 警 告 ； 假 如

在 警 告 發 出 後 ， 該 法 人 團 體 在 同

一 地 點 再 犯 噪 音 罪 行 ， 有 關 的 管

理 人 員 才 會 被 檢 控 。 此 外 ， 該 草

案 亦 訂 有 盡 了 應 盡 努 力 的 免 責 辯

護 。 如 有 關 法 人 團 體 的 管 理 人 員

能 夠 證 明 已 設 立 並 有 效 執 行 妥 善

的 制 度 ， 防 止 違 例 的 情 況 出 現 ，

便可以此作為辯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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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條 例 草 案 所 訂 的 免 責 辯 護 ，

視 乎 法 庭 如 何 詮 釋 。 這 種 辯

護 的 涵 義 頗 為 狹 窄 ， 因 為 有

關 的 董 事 須 向 法 庭 證 明 他 已

採 取 合 理 的 預 防 措 施 和 盡 了

應 盡 的 努 力 防 止 法 人 團 體 犯

罪。

假 如 當 局 已 向 有 關 的 董 事 和 高 級

人 員 發 出 書 面 警 告 ， 而 有 關 的 法

人 團 體 在 同 一 地 點 再 犯 同 類 的 罪

行 ， 有 關 的 董 事 和 高 級 人 員 才 須

負 上 法 律 責 任 。 因 此 ， 有 關 的 董

事 和 高 級 人 員 是 否 須 負 上 法 律 責

任 ， 視 乎 法 人 團 體 再 犯 罪 行 時 是

否被定罪而定。

7 . 書 面 警 告 如 不 設 時 限 ， 建 造

業 人 士 會 在 整 段 施 工 期 間 惶

恐不安。

我 們 已 因 應 業 界 人 士 的 關 注 ， 修

訂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提 出 的 修 例 建

議 ， 加 入 警 告 條 文 ， 訂 明 有 關 管

理 人 員 只 會 在 法 人 團 體 在 同 一 地

點 再 次 犯 噪 音 罪 行 時 ， 才 須 負 上

法 律 責 任 。 為 警 告 制 度 設 定 時

限 ， 不 但 會 大 大 削 弱 該 條 例 的 阻

嚇 作 用 ， 更 與 要 求 建 築 公 司 的 管

理 人 員 時 刻 遵 守 該 條 例 的 原 則 背

道而馳。

F .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提 交 的 補 充 意

見書

1 . 該條例第 38 ( 2 )條 禁止向執行

職 責 的 “ 公 職 人 員 ” 提 出 刑

事 檢 控 ， 因 此 ， 他 們 可 免 受

該 條 例 的 正 式 規 管 。 政 府 部

門 向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或 公 眾 提

供 服 務 時 ， 理 應 如 其 他 人 一

樣 ， 受 到 法 律 制 約 ， 不 應 免

受刑事檢控。

政 府 部 門 亦 受 該 條 例 的 規 管 。 例

如 政 府 在 限 制 時 段 內 進 行 建 築 工

程 ， 也 須 申 領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；

如 獲 發 許 可 證 ， 也 須 遵 守 許 可 證

的 條 件 。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38 ( 2 )條 的

規 定 ， 當 局 不 向 政 府 或 為 政 府 服

務 而 在 執 行 職 責 時 促 使 或 准 許 發

出 噪 音 的 公 職 人 員 ， 施 加 刑 事 責

任 。 不 過 ， 這 並 不 表 示 政 府 或 執

行 職 責 的 公 職 人 員 可 獲 豁 免 ， 無

須 遵 守 該 條 例 的 規 定 。 該 條 例 第

3 8 (3 )至 (6 )條 列 載 處 理 政 府 部 門 違

例 情 況 的 程 序 。 這 個 制 度 對 於 防

止 政 府 部 門 觸 犯 該 條 例 行 之 有

效 ， 迄 今 並 無 一 宗 政 府 部 門 觸 犯

該條例的個案發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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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當 局 應 為 私 人 承 辦 商 和 以 營

運 基 金 運 作 的 政 府 部 門 提 供

公 平 競 爭 的 環 境 。 營 運 基 金

部 門 以 商 業 原 則 運 作 ， 並 與

私 營 機 構 競 爭 ， 卻 享 有 其 他

政 府 部 門 的 一 切 特 權 和 豁 免

權，包括該條例第 38 ( 2 )條授

予 的 免 受 檢 控 權 。 假 如 有 營

運 基 金 部 門 觸 犯 該 條 例 ， 該

部 門 不 但 可 免 負 刑 事 責 任 ，

營 運 基 金 經 理 及 有 關 部 門 的

首 長 也 無 須 自 動 負 上 刑 事 責

任。

營運基 金只 是政府內設 立的 會計 單

位，並無獨立法律㆞位。上述提到適

用於有關政府部門的情況亦與營運基

金一樣。

3 . 除 非 特 區 政 府 與 私 營 機 構 都

要 遵 守 相 同 的 法 例 (至 少 在 這

方 面 )， 否 則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應

予撤銷。

政 府 亦 必 須 完 全 遵 守 該 條 例 。 我

們 看 不 到 有 充 分 的 理 據 促 使 政 府

撤 銷 修 例 建 議 。 正 如 上 文 所 述 ，

修 例 建 議 不 會 改 變 該 條 例 現 行 的

立 法 管 制 ； 修 例 的 目 的 在 於 明 文

訂 明 那 些 本 來 已 受 現 行 條 例 監 管

的 法 人 團 體 的 管 理 人 員 應 負 的 責

任 。 這 會 有 助 守 法 的 公 司 公 平 競

爭，對香港的營商 環境有利。


